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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市监函〔2023〕138号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
学校食堂贯彻落实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教育局，各普通高等

学校、省属中职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

督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和托幼

机构（以下统称学校）食堂食品安全管理，强化学校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，不断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组织体系

各级市场监管、教育部门要督促各级各类学校建立健全食

品安全组织体系，按照《规定》要求，依法配备与用餐规模等

相适应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形成校长（园长）、食品安全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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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、食品安全员的三级管理组织体系。

所有供餐的学校均应配备食品安全员，协助食品安全总监或

校长（园长）做好食品安全管理工作。用餐人数在 300 人以上

的托幼机构食堂、用餐人数在 500 人以上的学校食堂（含校外

供餐的学校）在依法配备食品安全员的基础上，应当依法配备

食品安全总监，其中，自办食堂的学校食品安全总监由学校分

管食品安全的副校长（副园长）担任，食品安全员应当由学校

具体负责食品安全工作人员担任；学校食堂采用委托（承包）

经营或者校外供餐的学校应配备“双食品安全总监”和“双食品安

全员”，分别由学校分管食品安全的副校长（副园长）、承包（委

托）方负责同志和学校具体负责食品安全工作人员、承包（委

托）方具体负责食品安全工作人员担任。各级各类学校应按照

上述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明确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及

其职责。

二、 压实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责任

各级各类学校，校长（园长）是学校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各级各类学校严格落实《安徽省市场

局办公室关于印发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工作

制度的通知》（皖市监办函〔2022〕832号）和《安徽省市场局
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

的通知》（皖市监办函〔2023〕174号）的要求。各级各类学校

要结合本校实际，进一步明确校长（园长）、食品安全总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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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员的岗位职责，细化制定《食品安全总监职责》《食

品安全员守则》，依照《规定》完善内部管理制度。学校主要

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按分工职责落实日管控、

周排查、月调度管理要求，并应做好相应记录存档备查（格式

样张见附件 1、2、3）。学校应当将校长（园长）、食品安全总

监、食品安全员等人员的设立、调整情况，《食品安全总监职

责》《食品安全员守则》以及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提出

的意见建议和报告等履职情况，予以记录并存档备查。

三、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宣传培训

各级市场监管、教育部门要将《规定》的宣传培训列入年度

宣传培训工作重要内容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，组织专题辅导，全

面解读《规定》的新特点、新举措、新要求；要充分发挥新闻

媒体的作用，组织策划开展专题宣传，利用各主流媒体、网站、

新媒体等平台，广泛宣传解读《规定》，同时要培育一批落实

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示范学校食堂，发挥引领作用；要督促各

级各类学校和供餐企业定期组织对食品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

知识培训，尤其是在每年春秋季开学前应加强组织集中培训考

核，对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应在任命前进行法律、法规、

标准和专业知识培训考核，合格后方可上岗，并对培训考核情

况予以记录，存档备查。

四、加大监督检查和抽查考核力度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食品安全知识考核和监督检查有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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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，在对学校食堂监督检查时，随机抽查考核食品安全总监、

食品安全员、食品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知识，抽查考核结果当

场反馈学校负责人。对抽查考核不合格，不再符合食品经营要

求的，要督促学校立即采取整改措施，并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。

要按照《规定》加强对学校食堂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的日常监管，

从严查处违法行为，发挥以案警示的作用。对未按规定建立食

品安全管理制度，或者未按规定配备、培训、考核食品安全总

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或者未按责任制要求落

实食品安全责任的学校食堂，依法依规处置。

附表：1．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（示例）

2．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（示例）

3．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（示例）
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徽省教育厅

2023年 3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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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学校食堂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（示例）

（日管控）
时间： 年 月 日

食品安全

员岗位

检查

结果
问题描述

问题处置

完成情况

食品安全

员签字

综合管理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合格

不合格
是 否

进货查验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合格

不合格
是 否

加工制作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合格

不合格
是 否

清洗消毒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合格

不合格
是 否

分装配送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合格

不合格
是 否

检查结果：未发现问题

存在隐患，立即采取措施

有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，立即停止经营并上报主要负责人

主要负责人或食品安全总监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当日未发现问题也应向主要负责人或食品安全总监零风

险报告。

2.此表中各食品安全员岗位可合理合并、拆分或缺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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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学校食堂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（示例）

（周排查）

【 年 月 日 —— 年 月 日】

食品安全员

岗位
发现问题数 已完成整改数 未完成整改原因

综合管理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进货查验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加工制作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清洗消毒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分装配送岗位

食品安全员

检查结果：未发现问题

存在隐患，立即采取措施

有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，立即停止经营并上报主要负责人

主要负责人或食品安全总监签字：

备注：此表中各食品安全员岗位可合理合并、拆分或缺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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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学校食堂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（示例）

（月调度）

年 月

会议时间 年 月 日

会议地点

会议形式 现场会议□ 视频会议□ 其它□

调度项目 落实情况 调度内容

日管控落实到位 是 否

周排查落实到位 是 否

既往问题销账情况 是 否

问题汇总分析 是 否

对食品安全状况检查评价 是 否

下一步采取的食品安全管

理措施
是 否

主要负责人签字

食品安全总监签字

食品安全员签字

其他参加人员签字

备注：此表中“食品安全总监签字”栏可以合理缺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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